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是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本部门包含醴陵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一个二级机构，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发展规划、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三）负责全市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审批；负责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核准；负责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行政审批工作；负责户外广告、招（店）牌的设置审批；负责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四）负责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工作；制定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制定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负责户外广告资源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监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的管理及相关工作；负责城市规划范围内车辆清洗行业管理；负责建筑垃圾运输行业管理。

（五）负责数字化城管的系统建设、维护工作及管理、监督、指挥、调度、协调和考核工作。

（六）负责指导监督城市规划区查违控违工作，负责临时临街建筑工程超过批准使用期限未拆除的行政处罚。

（七）负责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含风景名胜）、户外广告设置、城市道路、市政公用设施等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工作

（八）参与城市新、扩、改建工程项目规划建设的评审、验收工作。

（九）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业务考核和评比工作；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指挥、管理、调度、协调等工作。

（十）负责组织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投资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申报立项等工作。

（十一）指导和协调农村中心集镇管理。

（十二）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等收入；支出包括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归口管理、面向全市的户外广告整治等专项经费。           

纳入我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醴陵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 881.08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801.08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80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881.08万元，其中，医疗卫生支出1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66.08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696.0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121.31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85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6万元，比上年减少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6万元，比上年减少1万元，主要是公务接待的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万元，比上年减少1万元，主要是加强公务用车管理，节约公车维护费；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